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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 (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)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[bookmark: 继续]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兖州煤业”、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（“董事会”）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1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，会议于2018年12月5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，实际出席董事11名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相关规定。
会议形成决议如下：
一、批准《关于受托管理兖矿集团部分权属公司的议案》
（同意8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）
批准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（“兖矿集团”）签订《委托管理专项协议》及其约定的关联交易事项在2019-2020年度的每年上限交易金额为人民币730万元。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余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。
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
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2018年12月5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。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香港联交所网站、公司网站及/或中国境内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。
二、批准《关于讨论审议职工家属区“三供一业”及企业办市政、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的议案》
（同意11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）
（一）批准公司分离移交“三供一业”及企业办市政、社区管理等职能涉及的资产2,124项，资产原值为人民币219,506,515.40元，截至2018年10月31日资产账面净值为人民币84,027,909.41元；
（二）批准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兖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65%股权转让给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管理委员会；
（三）批准公司承担本次分离移交除中央财政补助50%以外的维修改造费用，实际支出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分离移交涉及的相关事宜。
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2018年12月5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“三供一业”、企业办市政及社区管理职能分离移交的公告。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香港联交所网站、公司网站及/或中国境内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。
三、批准《关于向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提供内部借款的议案》
（同意11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）
批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9.5亿元内部借款及相关安排。
四、批准《关于调整公司机构设置的议案》
（同意11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）
（一）批准公司原“机电环保部”更名为“机电管理部”；公司原“安全监察部”更名为“安全监察部（环保部）”，并将原环保监察职能和人员划入该部门。
（二）批准公司原“会计服务中心”更名为“共享中心”。
五、批准《关于修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》
（同意11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）
批准公司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最新修改情况，结合公司实际，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。
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2018年12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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